
施教科发〔2021〕93 号

施秉县教育和科技局关于2021年
普高和中职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县一中、县职校及各初级中学：

为促进我县普高和中职招生工作有效开展，顺利完成省教育

厅、州教育局安排的工作任务，结合我县普高和中职教育实际情

况，我局拟订了《施秉县教育和科技局关于 2021 年普高和中职招

生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组织领导

为有效开展普高和中职招生工作，特成立施秉县教育和科技

局普高和中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吴位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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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雷明军、文廷举、张治平、刘德华、王宇贵、彭应

华

成 员：各股室负责人、一中、职校校长及初级中学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招生考试服务中心，董佳鑫兼任办公

室主任。办公室负责协调和统筹教育系统内的普高和中职招生工

作，并规范管理县内外普高和中职学校在我县的高中招生行为。

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各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普高和中职招生工作方案，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和任务，有专人负责。于 6 月 15 日前报送我

局招生考试服务中心（该方案作为教育和科技局招生检查评估材

料，逾期未交检查评估时视为无方案）。方案要制定有招生任务

的分解落实完成情况与班主任（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评优评

先等挂钩。普高和中职招生任务（人员名单）承包到班主任或教

师个人，明确未完成招生任务的当年不能评优评先，奖励性绩效

工资不能评为一等。要在学生毕业前开展一次对毕业班学生升学

意向调查，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升学指导。对当年毕业学生去

向要造册登记，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报县教育和科技局招生

考试服务中心备案。

三、招生任务数

1.县一中招生任务：（1）任务总数：1000 人；（2）优秀生

源任务:完成县内中考成绩前 200 名中至少 100 人到县一中就读。

2.各初级中学普高任务（输送县一中）：（1）任务总数：按

本县录取人数计算，其计算方式：完成率=实际就读县一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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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一中录取人数×100%；（2）优秀生源任务：各初级中学完成该

校进入全县中考成绩前 200 名学生中至少有 50% 以上的学生进入

县一中就读。

3. 中职招生任务：全县任务数 1000 人，其中：县职校招生

计划 600 人（本县学籍生源或户籍生源）。

4. 各初级中学中职招生任务：各初级中学九年级在籍人数-

录取普通高中人数-州属高中面向全州招生实际录取人数。各初级

中学向县职校输送任务数=各校中职招生任务数×65%。普高录取

人数多，则中职人数变少，普高录取人数少，则中职人数增多。

5.县外普高（州级允许招生学校，并符合录取条件）和县外

中职学校允许到我县招生并就读的学校以印证材料为准（普高类

印证材料为该生经过州教育局盖章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中职类

印证材料为该生在就读学校缴费票据复印件）。印证材料收集由

初级中学负责完成，印证材料需要提交一份电子版（每个考生一

份且按照考生考生号+考生姓名命名）和相应的纸质材料到招生考

试服务中心。

6.各初级中学完成整班移交任务：就读县一中人数+就读县

内中职人数+县外普高就读人数（州级允许招生学校并符合录取条

件）+县外中职就读人数（印证材料为就读学校收费票据复印件和

学校有效证明为依据）。

7.根据新阶段东西部协作要求和《佛山市-黔东南州劳务合

作框架协议》对口帮扶工作安排，将施秉县 2021 年中职学生赴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就读计划安排于下：施秉二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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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女生 2 人；施秉民中 6 人，其中女生 2 人；施秉三中 6

人，其中女生 2 人；双井中学 2 人，其中女生 1 人；马号中学 2

人，其中女生 1 人。

8.根据《黔东南州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度中职（技校）

招生任务并做好职业教育“黔匠班”人才培养工程和专业设置调

整等工作的通知》（黔东南教职通〔2021〕25 号）文件安排，将

施秉县 2021 年中职学生输送到台江职校就读计划安排于下：施

秉二中 15 人，施秉民中 20 人，施秉三中 20 人，双井中学 13 人，

马号中学 12 人。

四、工作措施

（一）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招生宣传。

积极营造社会关注、家长认同、学校落实、师生和谐的普高

和中职招生宣传的浓厚氛围。具体措施：一是会议宣传，利用各

种会议有计划地进行普高和中职招生宣传。县一中和县职校务必

召开多场次的针对学生及家长的招生工作专题会，到各乡镇初级

中学召开现场招生工作会。二是广告宣传，在学校、车站、交通

要道、街道社区、乡镇所在地张贴临时或永久性广告进行招生宣

传。三是媒体宣传，完善施秉教育网站的建设，利用县有线电视

等多种方式，广泛进行招生宣传。四是活动宣传，利用各种机会，

举办文体活动进行招生宣传。五是印发招生简章，进村入户对考

生及家长进行招生宣传。

（二）加强督促检查，规范招生纪律。

1．对就读县内普通高中的家庭贫困的部分优秀学生，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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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每生每年资助 2000 元；对就读本县职校的中职学生免交学

费，国家助学金政策按《省教育厅办公室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办公室关于公布贵州省 2021 年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

学历教育招生资质名录的通知》（黔教办函〔2021〕22 号）文件

规定补助。教育和相关部门以及学校将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贫

困生的资助力度。

2．加强督导，严格检查，把招生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施秉县教育和科技局组织人员对各学校（包含各初级中学，

县一中，县职校）的招生工作过程和结果进行检查评估，对工作

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责令整改推进，并把学校检查评估结

果纳入年度教育督导评估的内容之一，按一定比例计算分值。

根据施党发〔2021〕4 号《施秉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方案》文件要求，

今年我县初中毕业生没有被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全部要求进入中

职学校或技工学校就读。中职招生实行“五长”责任制（即县长、

局长、乡镇长、校长、村长负责制），各初级中学要及时把应读

中职中职的花名册报送各乡镇人民政府，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时把

中职招生任务分配到村，采取联动配合方式共同完成中职招生任

务。对各乡镇辖区的中职招生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教育部门对乡镇

绩效目标考核。

3．规范招生工作，严肃招生纪律。

（1）“四个不准”。一是不准与县外普高与中职招生机构

联合外送学生；二是不准未经县教科局批准的招生学校进行招生



- 6 -

宣传；三是不准任何形式的有偿招生；四是不准在学生中进行负

面的宣传，动员和引导。否则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2）严厉打击有偿招生，严禁索取或接受生源组织费，介

绍费，好处费等等。若有违反的，按照相关规定对违规单位或个

人实行责任追究。

（3）初级中学校长，教职工不得擅自接待未经县教育和科

技局批准招生的办学机构进行招生宣传或者提供生源信息。

施秉县教育和科技局

2021 年 5 月 20 日

施秉县教育和科技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0 日印发


